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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政工专业职务评定工作若干具体问题的

处 理 意 见

各市、有关企业、省直有关部门政工职评办公室：

为了更好地贯彻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实施《关于印发<安徽省

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职务评定工作若干规定>的通知》（皖宣字

〔2011〕22号）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对全省企（事）业思想政治工

作人员专业职务评定工作中的有关具体问题提出以下处理意见：

一、关于申报的截止日期

1、企（事）业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职务评定工作，原则上

每年开展一次。

2、申报评定企（事）业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职务的专业年

限、任职年限、在岗时间等，计算的截止日期和经评审委员会评

审认定取得任职资格的时间为每年的 12月 31日。

3、研究成果发表时间计算的截止日期为每年的 9月 30日。

4、截止申报之日年满 60 岁以上（包括退居二线或者返聘）

政工人员的不予申报。

5、申报评定高级政工专业职务人员的材料的报送时间为每年

的 10月 8日—31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二、关于参评岗位

由于基层企事业单位组织机构设置及人员分工比较复杂，在

具体工作中应发挥基层政工职评部门熟悉情况的优势，严格把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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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确定位，把是不是以主要精力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作为界定申报

人员岗位的唯一标准。

1、参评事业单位须提供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等证明单位性质的

相关材料。

2、不设专职党务干部的单位中主管思想政治工作或以主要精

力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行政领导，须经其上级主管部门证明和相

关政工专业职务评定部门认定后，方可以参评。

3、参评单位行政业务处室中兼任党总支（党支部）书记、副

书记，以及工会、共青团等其他政工职务，已经评定其他专业职

务者，不再参加政工专业职务评定。

4、无法确定思想政治工作岗位的参评人员，必须由所在单位

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出具其主要岗位职务职责文件证明，方可参评。

5、参评单位内综合办公室、人力资源部（组织人事部）、文

体中心、老干中心等既有政工职能又有行政职能的部门，有关人

员申报必须由所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提供其以主要精力从事

思想政治工作的文件证明。

三、关于思想政治工作专业年限的认定

思想政治工作专业年限主要指申报思想政治工作专业职务人

员在党、工、团等岗位上专职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年限。现专职

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在申报评定政工专业职务时，对其下列情

况的工作年限，可予充分考虑。

1、调至思想政治工作岗位之前，在新闻、出版、理论、教育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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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、政法、文秘、社会科学研究等岗位上，以主要精力从事思

想政治工作的年限。

2、军队转业干部在部队期间从正式提干之日起至转业的年

限。

3、原在机关及事业单位中担任科级以上领导职务，在小型企

业中担任厂级以上、中型企业中担任中层以上、大型企业中担任

车间以上领导职务的年限。

4、调至思想政治工作岗位之前已取得其他专业职务任职资格

的履职年限。

5、原在农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年限。

6、政工人员经组织批准，进入党校学习或在其他学校学习思

想政治工作专业的年限。脱岗参加其他学习 1年以上者，学习期

间不计算思想政治工作专业年限。

四、关于政工研究成果的认定

1、申报评定企（事）业政工专业职务人员的研究成果，必须

是在获得前一档次专业职务后到申报高一档次专业职务期间正式

发表出版和获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或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奖的

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论文、专著、调查报告等。初次参评人员的

研究成果，必须是申报截止日之前 5年内正式发表出版和获奖的

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研究成果。

2、政工师正式发表出版和获奖的研究成果每篇字数报纸类最

低不少于 1000 字，刊物类最低不少于 1500 字；高级政工师正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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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出版和获奖的研究成果报纸类最低不少于 1500字，刊物类最

低不少于 2000字。

正式发表出版和获奖成果必须提供作品原件、获奖证书和颁

奖单位的表彰文件原件。发表成果的报刊必须能在中国新闻出版

总署网站查询到。以笔名发表的论文或出版的著作。须由所在单

位和出版部门同时出具证明。

3、国家级和省级刊物的认定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全国人大、

全国政协、中宣部、中组部、中央统战部、中央政法委、全国总

工会、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、中央党校主管的报刊为国家级。

除此之外其他中直部门主管的报刊为省级。由新华社、中新社、

人民日报、光明日报、经济日报、工人日报、农民日报、中国青

年报出版发行的报刊为国家级；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为国家级。

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其所属部、委办、厅、局主办的

期刊及由高校主办的学报（刊），省内安徽日报社所属系列报刊

以及省人大、省政协、省委宣传部、省委组织部、省委统战部、

省委政法委、省总工会、省委党校主管报刊为省级，其他省直部

门主管报刊为市级。

4、作品公开发表。均要求发表在有国内统一刊号（CN）或

标准书号（ISBN）的报刊杂志上。对发表在《安徽宣传》上的文

章，考虑到《安徽宣传》是省思想政治研究会指定专栏刊物，视

为公开发表，属省级。

五、关于初次参评人员的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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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次参加企（事）业政工专业职务评定的人员，在其他条件

都符合有关规定的情况下，可以直接申报及破格申报评定相应档

次的政工专业职务。非初次参评政工人员只能逐级评定相应档次

的政工专业职务。

初次参评政工人员包括：①本次申报截止日之前 3 年内，从

党政机关等非参评单位调入可参评单位并在政工岗位上任职的人

员；由政府部门或其他单位成建制转为企业、企业化管理事业单

位、经费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中在政工岗位上任职的人员。②本次

申报截止日之前 3 年内从部队转业到可参评单位并在政工岗位上

任职满 2年的人员。

六、关于县（市、区）设岗条件的认定

县（市、区）以下事业单位一般不设政工系列高级专业职务，

个别需要评聘高级政工师的，申报前应报经省政工职评办核准同

意。核准审批具体掌握标准如下：

1、该单位为科级建制的事业单位；

2、申报者为该单位的党组织负责人（党支部书记、副书记、

纪委书记）；

3、该单位职工一般在 100人以上；

4、该单位有其他系列副高职称人员（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

人申报除外）

七、关于职称外语考试和免试条件

1、根据省人社厅《关于做好 2015 年度全省专业技术资格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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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工作的通知》（皖人社秘(2015)233号）要求，在企业和县（市、

区）属及以下事业单位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职称不作外语要

求。

2、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，可免于职称外语考试：

①享受国务院和省政府特贴人员及国家和省有突出贡献的中

青年科学、技术、管理专家；

②获省（部）级科学技术二等奖及以上相当奖励的主要完成

者；

③从海外、省外引进的急需专业技术人才；

④长期在野外艰苦岗位上工作以及在县城以外的各类企事业

单位工作的人员；

⑤因公援外、支边等期限未满人员；

⑥取得全国工商企业出国培训备选人员外语考试（BFT）相应

级别合格证书者；

⑦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以及外语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者；

⑧男年满 50周岁，女年满 45周岁者；

⑨具有国家认定的相应留学经历者；

⑩出版过外文专著、译著者。

八、关于申报中级以上政工专业职务任职资格人员公示制度

公示由申报人所在单位政工职评部门或单位党组织负责组织

进行。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3 天。公示材料包括：申报人填写的申

报表、学历证书、现有专业职务任职资格证书、职称外语考试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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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证书（或免试有关材料）、业绩成果获奖证书以及论文、著作

等材料。公示结束后，须由政工职评部门或单位党组织出具公示

情况的证明材料。未经公示的申报材料，各级评审委员会不得受

理评审。

九、“科级事业单位中的主要负责同志”的认定

“科级事业单位中的主要负责同志”指科级事业单位中的党委

书记，以及不设专职党务干部的单位中主管思想政治工作或以主

要精力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总经理。

十、关于对破格评定政工师和高级政工师获奖表彰情况的认

定

1、“政工方面荣誉称号”特指“优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”、“职

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优秀干部”、“优秀党务工作者”、“优秀纪检

干部”、“优秀工会工作者”、“劳动模范”、“五一劳动奖章”、“五四

奖章”、“优秀团干部”、“三八红旗手”等 10 种称号。“政工方面集

体荣誉称号”特指“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”、“优秀职工思想政治工

作研究会”、“文明单位”、“先进基层党组织”、“五一劳动奖状”、“五

四红旗团委”、“三八红旗集体”等 7种称号。“获得省部级表彰的思

想政治工作方面单项奖”系指企事业单位中担任党组织的书记和

副书记、纪委书记、工会主席职务的人员，以及宣传、组织、党

办等处（科）室的主要负责人和在行政岗位上专职分管思想政治

工作的主要领导。同一申报年度，一个企事业单位中享受 1 种集

体政工方面荣誉称号的人员总数不得超过 3人，而且必须是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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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得该称号时本人在规定岗位上任职并发挥主要作用者。

2、中共中央、国务院以及中央纪委、中宣部、中组部、中央

统战部、中央政法委、全国总工会、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表

彰的称号为国家级，除此之外的其它国家行业部门的荣誉称号认

定为省级，团中央、全国妇联表彰“五四红旗团委”、“五四奖章”、

“三八红旗集体”、“三八红旗手”为省级荣誉称号。全国行业政研会

分会表彰称号为市级。省级有关部门荣誉称号依据以上规定执行。

十一、关于省直部门、单位政工职评工作的几个问题

1、省直有关部门、单位经省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职务

评定工作办公室同意后，可以成立政工专业职务中级评审委员会。

2、省直没有成立中级评审委员会的部门、单位，其政工专业

职务的评定工作由省政工职评办统一负责。

3、人事关系隶属省直部门管理的参评单位，其政工人员申报

评定政工专业职务，必须由省直主管部门政工专业职务评定工作

办公室统一推荐申报。

安徽省政工职评办

2016年 7月 6日


